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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9_80_E6_B3_95_E5_c122_483416.htm 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

在法学院开设的、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们自己运用己学到

的知识去办真实案件的教学方式。由于学生们在学校里有自

己的办公地点，又有客户来咨询，象个诊所一样，故得此名

。它一般以选修课形式出现，还有一定学分。美国在20世

纪20年代首创了诊所法律教育，哈佛、田纳西、丹佛、南加

州等大学的法学院都较早地采用了这一教育方式。现在美国

的绝大多数法学院都有这种教育，开设了这门课程。2000年

中国引进了诊所法律教育，先在华东政法学院等7所大学进行

了尝试。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已取得一些成效。 诊所法律教

育是一种把法学理论知识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教学的教育方

式。学生要在诊所里亲手处理真实的案件，而且从接案开始

，直到结案，其中还要出庭，就象一个律师。它也可作为一

门选修课让学生们选修，可它又不同于其他课程，以课堂教

学为主，而是以办案为主；也不同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

们是法学院的学生，诊所法律教育是一门课程。这一教育的

价值就在于，在校园里就同时把课堂教学与实际办案结合起

来，受教育者既是学生又像律师，诊所既是课堂又像律师事

务所。与法学院的其它课程相比较，诊所法律教育有其特殊

的一面，即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生们在诊所里、在

办案中，会自觉地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养成一种理论联

系实际的学风，并逐渐培养造就一种律师职业素质。 在诊所

法律教育中，特别是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学生的律师



职业素质得到了提高，其中包括律师职业道德、律师知识和

律师工作能力等。 首先，诊所法律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律

师职业道德。 在诊所法律教育中，学生既要运用已学到的法

律知识，又要接触具体的案件，而且还要出庭办案。因此，

诊所法律教育就与律师工作密切相联。在这过程中，他们的

律师职业道德也随之得到了培养。在处理案件时，他们就会

自觉地依法行事，而不是随心所欲。这种情况在美国就是如

此。一位乔治顿大学法学院的诊所法律教育的教授告诉笔者

，在他的诊所里，当学生在处理未被驱逐的外国人提出要在

美国政治庇护案件时，如果发现此外国人没有任何文件或事

实证明时，该学生就会启用一个专门的程序，而这个程序会

导致这个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在依法启用这个专门的程序时

，该学生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并战胜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所以启用这个程序本身就意味着该学生的律师职业道德经

过了一次洗礼，有了一次飞跃。在中国也是如此。学生们经

过诊所法律教育后，法律职业道德得到有不同程度地培养和

提高。一位同学在结束诊所法律教育课后认为，作为一个案

件的代理人应该有高涨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为当事人服务

，而不能欺骗、隐瞒当事人。对当事人负责，依法办事，本

身就是职业道德的培养和提高。 其次，诊所法律教育有利于

丰富学生的律师知识。 学生的律师知识由多方面构成，其中

包括书本知识、课堂知识，还有办案技能知识等等。学生在

现在的法学教育中，学到的主要是书本和课堂知识，因此在

他们的知识结构中往往有缺陷，常常缺少办案技能知识。诊

所法律教育则可弥补这一不足，丰富他们的办案技能知识。

这一知识只能在办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培养，书本知识、



课堂知识往往无济于事。然而，这种知识离社会生活、司法

实践又非常近，为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所不可或缺，非常重

要。诊所法律教育课作为一门选修课让学生选学之后，他们

在学完大部分部门法律知识以后和四年级的教学实习以前，

就可有机会学习实际办案，掌握一定的办案技能知识，这无

疑丰富了学生的律师知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最后，诊

所法律教育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律师工作能力。 学生在诊所法

律教育中要学习办案。办案的过程就是一个提高学生法律工

作能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学生要把理论知识运用在实

际的案件中，要会见当事人、证人，要出庭参加庭审，甚至

还可能要对疑难案件进行专门的研讨等等。这些实务的开展

，都是对律师工作能力的锻炼。在实际锻炼过程中，学生的

这种能力也会得到提高。当然，对一个从未办过案的学生来

说，在办案过程中可能会碰到困难，受到曲折，但是正是经

过这种困难和曲折的磨练，学生的律师工作能力才能不断有

所提高。这种情况在美国已是如此。一位教授曾说，学生在

出庭时，需与控方或对方代理人进行辩论，应变各种没有意

料到的情况，充分利用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些都是对律师

工作能力的锻炼和考验。每处理一个案件都可能会有多次这

样的锻炼和考验，而这种锻炼和考验本身就是一种律师工作

能力的培养。这种情况也同样在中国出现。一些学习过诊所

法律教育课程的学生有相似的体会。他们从社会能力、语言

表达能力、分析判断能力等各种具体能力来说明提高了自己

的律师工作能力。一位同学说，在诊所法律教育课里，“接

触社会万象，我们走访了上至政府机关、酒店公司，下至普

通百姓、里弄深宅，锻炼了社交能力”。另一位同学则说：



“法律诊所课，课内课外，活动的主体始终是我们学生。而

正是这些以学生为主的‘实战的实习’，提高了同学的语言

表达能力、分析例断能力”。这些体会都十分真实。 以前，

中国虽然没有诊所法律教育，但是有教学实习。这一实习也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然而这种实习与诊所法律教育

的差别十分明显，主要是以下五个不同。 第一，实践地点不

同。诊所法律教育的地点是在法学院内，不在院外，因此，

法学院安置了许多必要的设施。其中，较为常见有：教室，

即为教师指导学生办案、学生们进行讲座等的地点；学生工

作室，即为学生自己办案操作的地方，其中设置了电脑、电

话、复印机等设备；模拟法庭，即为教师和学生们模拟审判

的场所；档案室，即为学生们所办种类案件档案汇总、存放

的场合等等。教学实习的地点则是在法学院、系外，而且还

因实践单位不同而不同。如果是实践审判业务的，那么就在

法院；如果是实践检察业务的，那么就在检察院；如果是实

践代理、辩护等业务的，那么就要到律师事务所。这些单位

的地点以及相应的设施都不尽相同，没有统一模式，这与诊

所法律教育的地点不同。 第二，带教教师不同。诊所法律教

育中的带教教师都是本法学院里的教师，一般是专职的诊所

法律教育的教师，他们的职责就是启发、指导、教会学生自

己独立办案。 因此，他们受聘于法学院，是法学院教师中的

成员。同时，他们还须熟谙办案，精通律师业务，善于在法

庭上辩论，否则无法胜任带领老师工作。教学实习的带教教

师则在法学院、系外并因所在单位不同而不同。法院的带教

教师是法官，检察院的带教教师是检察官，律师事务所的带

教教师是律师。考虑到实习的效果，这些单位的领导都安排



一些职业道德较好、业务能力较强的人员来担任带教教师。

同时。这些带教教师的主要专长又因工作不同而不一样。法

官的专长为审判，检察官的专长为公诉，律师的专长为代理

、辩护等等。他们的编制都在所在单位，不在法学院、系，

也没受聘于法学院、系。这些情况都与诊所法律教育里的带

教师有明显的差别。 第三，学生对案件结果的影响不同。诊

所法律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培养学生们自己独立办案的

能力，为毕业以后尽快适应律师工作而创造条件。以此为出

发点，诊所法律教育里的教师们都注重培养学生自己独立思

考、动手操作、应对复杂情况等的能力。学生们则在教师们

的指导下独立办案，处理各种情况，自己出庭等等，整个过

程都由学生自己来操作。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办案主体，所

以对案件结果的影响就非常大。教学实习则不然。学生们一

般不独立办案，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办案主体，只是完成带教

教师所布置的一些工作，即使是单独工作，也都有带领教师

的具体指导，学生则要根据教师的指导去操作，后果由带教

教师承担。因此，学生对案件结果的影响比较小。这是诊所

法律教育与教学实习的又一个差别。 第四，学生的办案数量

不同。选修诊所法律教育课的学生，大多每人只办一个案件

。办完一个完整的案件，从接案开始到结案结束，时间大约

为3个月。许多学生在这个学期中就忙于办案，其中包括收集

调查证据、会见当事人、研究案情、撰写代理词或辩护词等

等。教学实习则不是如此。学生到实习单位实习，跟着自己

的带教教师学习办案，没有数量限制。带教教师办得多，学

生也办得多，反之则办得少，但也不会少到只办一个案件，

因为一个法官、检察官或律师一般不会在3个月内只办一个案



件。这也是诊所法律教育与教学实习的一个差别。 第五，服

务性质不同。诊所法律教育提供的是一种非营利性的服务，

学生们办案不收代理、辩护等费用，具有无偿服务的性质。

学生们的客户基本是那些通过其他途径无法得到法律代理、

辩护服务的人，经济上都比较困难，学生们提供的服务可解

决他们的困难。实际上具有法律援助的性质。教学实习则不

是这样。学生们只是跟随带 教教师办案，而他们中只有一部

分人即律师可能提供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则不在提供这

一服务之列。因此，学生参加的教学实习基本上不具有法律

援助的性质，只有少数同学可能有机会进行法律援助，而这

种机会只有在带教教师是律师并受理了法律援助的案件后才

会出现。这又是诊所法律教育与教学实习的一个差别。 形成

以上这五大差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较为直接的则已在教

学方案的设计上。在中国诊所法律安排在教学实习以前，是

一门选修课，只有部分学生能选修这门课；而教学实习则安

排在第四学期，是一门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学习这门课。

因此，它们之间无优劣之分，也无高低之别。它们是从不同

角度、不同阶段上，给学生提高法律素质提供了机会。从一

点出发，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确有存在的必要，它有独特的

生命力，也为教学实习等其他形式所不可替代。今天，我们

引进这一教学方式，可以利用它为培养高素质的律师人才而

创造一些有利条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